
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1-05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在深圳

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

其中董事长刘肇怀先生、独立董事朱

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沐曾先生、独立董事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

,

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标的股份已经完成授予登记

,

并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上市

,

公司注册资本、股本发生了变动。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 公告同

时刊登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中的第

7

条

:

授权

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或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

提出行权或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

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５２０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６０６．４

万元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３５２０

万股

，

全部为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３６０６．４

万股

，

全部为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89� �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1-03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1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9,000,000

股

,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75%;

2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1273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00

万股

,

并

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本为

18,000

万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24,000

万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8,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75%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

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做出如下承诺

:

公司股东深圳市同盛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其持有的

135

万股公司

股份

,

其中

90

万股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45

万股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周永正、谢定英、俞祝军、李玉秋、张玉萍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和其他承诺。

2

、经核查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

未发生转让、委

托他人管理或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

也

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

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9,000,000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3.75%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6

人

,

包括

1

名法人股东

,5

名自然人

股东。

4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

１

周永正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谢定英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３

俞祝军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４

深圳市同盛卓越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

李玉秋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

张玉萍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合计

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

、浙江永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

2

、浙江永强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方周永正、谢定英、俞祝军、深圳市同盛

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李玉秋、张玉萍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

承诺

;

3

、浙江永强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3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4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18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2459� �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1-039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

接到法人股东新疆娴遐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

新疆娴遐

"

）通知，新

疆娴遐将其所持本公司

11,67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5%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43.68%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新疆娴遐已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0

年

10

月

14

日至债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新疆娴遐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717,241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2.02%

；本次质押后，该股东累计已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02%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1-01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6

月

14

日的

201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10

月

1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刊登的本公

司公告）。 对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明水公司

"

）以增资方式实

施

"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

。

明水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黑龙江省

明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

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号：

232331100005483

住 所： 明水县格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 何启强

注册资本： 壹亿元

实收资本： 壹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物能发电。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1-050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临时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临时董事会议，会议应收董事反馈的表决意见

11

份，实收

11

份。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办理融资性黄金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解决集团短期

资金需求，会议同意通过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办理融资性黄金租赁业务，

2011

年度黄金租赁的额度不超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定义的标准黄金

10

吨， 并根据资金

需求情况及资金市场动态分批实施，租赁期限不超过

1

年。 会议同意授权公司财

务总监负责具体实施事宜， 并合理通过远期黄金交易有效规避黄金价格波动带

来的风险。

黄金租赁是指企业以租赁方式向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租用黄金，到期后

归还同等数量、同等品种的黄金并支付黄金租赁利息的业务，企业拥有黄金在

租赁期间的处置权。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1-05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洛宁华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宁华泰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0

元（不包括本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累计金额为

426,804

万元人民币（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

135,745

万元）。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主营业务资金需求，洛宁华泰拟向兴业银行洛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总

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3

年，洛阳紫金银辉黄金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银

辉

"

）为该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

紫金银辉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70％

的股权。 洛宁华泰为紫金银辉下属全资

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宁华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洛阳市洛宁县

法定代表人：吕文元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石地下开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冶选、加工、销售。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洛宁华泰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8,852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3,

21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64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7.04％

，

2011

年

1-6

月实现销售收入为

人民币

21,94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69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洛宁华泰拥有洛宁县陆院沟金矿和红娘沟金矿。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洛宁华泰拟向兴业银行洛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

超过

3

年，紫金银辉为该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洛宁华泰资金需求，且洛宁华泰为紫金银辉下

属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同意紫金银辉为洛宁华泰对该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累计总额为人民币

426,804

万元人民币（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

担保额

135,745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9.55%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1-038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部材料

"

）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高新区

401

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

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693,0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6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

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5,998,2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94,7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

。 会议由

巨建辉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

2011

年度综合授信银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7,689,443

股，反对

3,6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

2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

不超过

6

个月，从

201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

表决结果：同意

107,689,443

股，反对

3,6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张宏远律师及梁建明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

法；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13� � � �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8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

、召开地点：洛阳友谊宾馆四楼会议厅（会议原定于在洛阳京安牡丹城大酒

店召开，因酒店原因，会议地点临时变更为洛阳友谊宾馆，我公司已在原会议地

点设立工作组引导参会人员至新的会议地点参会）。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高学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53

人，代表股份

183,340,029

股，占公司

所有表决权总股份

267,000,000

的

6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340,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3,340,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3.1

、选举施玉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83,340,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3.2

、选举金文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83,340,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 晓、赵 鑫

结论性意见：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77�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2011-051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申请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在中国境内分次发行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该公告详见

2011

年

1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文件

--

中市协注

[2011]CP214

号

《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8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本次

发行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发行及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77� � �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2011-050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申请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发行不超过

8

亿元的中期票据（该公告详见

2011

年

1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日前， 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文件

--

中市协注

[2011]MTN188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8

亿

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 本次发

行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发行及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19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000972� � �公告编号：2011-041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4:5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公司

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 曾超 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173,689,44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6.0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66,32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30%

。 据此，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5,155,767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36.3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

案》；

同意

38,526,05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7％

；反对

1,181,801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2.97％

；弃权

22,600

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6％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张新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

同意

173,950,7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1％

；反对

1,177,

3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7％

；弃权

2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卢立荣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届满。

同意

173,970,26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2％

； 反对

1,177,

0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7％

；弃权

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五师八十七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军户农场

5

家公司股

东作为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第一项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 崔白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ST中冠A、ST中冠B� �股票代码：000018、200018� �编号：2011-0584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华联大厦

16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胡永峰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89,086,1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67％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58,505,515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的

58.67%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30,580,585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

44.05％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成员：胡永峰、丁跃、张

梅、冯俊斌、舒益波、王天广、金立刚、沈松勤、张金良，其中王天广、金立刚、沈松

勤为独立董事。

1

、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

）胡永峰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丁 跃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张梅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冯俊斌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舒益波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张金良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

）王天广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金立刚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沈松勤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炳根、黄小萍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

果如下：

1

）董炳根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黄小萍得票数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潘伟朝先生为本届监事会职工代表推举监事。

（三）、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89,086,100

股（其中

A

股

58,505,515

股、

B

股

30,580,585

股），占到会股东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

,

弃权股数

0

股。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五届董事会十七次

/

监事会十四次会议

公告及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东律师、余俊福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本次股东大会的审

议事项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文件

2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ST中冠A、ST中冠B� �股票代码：000018、200018�编号：2011-0601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在深圳华联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电子邮

件及传真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出席会议的董事有：胡永峰先生、丁 跃先生、张

梅女士、舒益波女士、冯俊斌先生、张金良先生、金立刚先生、沈松勤先生、王天广

先生。应到

9

人，实到

9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董

炳根先生、黄小萍女士、潘伟朝先生列席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推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人

选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

本次会议选举胡永峰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丁 跃先生、舒益波女

士为本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经公司董事长胡永峰先生提名，聘任胡永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金良

先生为董事会秘书，武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公司总经理胡永峰先生提名，聘任张金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长征先

生为公司财务经理。

本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 自

2011

年

10

月

18

日起至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为止。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简历如下：

胡永峰：男，

49

岁 ，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国家纺织总会办公厅处长，

现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

事长。

张金良：男，

49

岁，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审计署深

圳特派办副主任科员，深圳华联置业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审计室副主任、主任，深圳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姚华联纺织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长征：男，

36

岁，大学本科，会计师。曾在贵州云马飞机制造厂财务处、华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工作，现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武霞：女，大学本科。曾在大连港务局法律办公室、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办

公室工作，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金立刚先生、沈松勤先生、王天广先生就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根据胡永峰、张金良、任长征

3

人学历和工作简历等，没有发现其有《公司

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现象，任职资格合法；

2

、对胡永峰、张金良、任长征

3

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3

、本人同意公司对胡永峰、张金良、任长征

3

人的聘任。

4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为经营班子正常换届。

二、审议关于设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为保证董事会及

其专门委员会正常履行相关职责，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

(

一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胡永峰先生、丁跃先生、冯俊斌先生、沈松勤先生、

王天广先生五人组成，战略委员会主任由公司董事长胡永峰先生任担任。本届委

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战略委

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

二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沈松勤先生、丁跃先生、金立刚先生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主

任由沈松勤先生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

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

三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金立刚先生、王天广先生、舒益波女士三人组成，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由金立刚先生担任。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

四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王天广先生、张梅女士、金立刚先生三人组成，审计委员会主

任由王天广先生担任。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

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ST中冠A、ST中冠B�证券代码：000018、200018�公告编号：2011-0602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在深圳华联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董炳根先生、黄小萍

女士，潘伟朝先生，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选举董炳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附：董炳根先生简历

董炳根：男，

62

岁，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曾任浙江丝绸工学院副院长，中

国服装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服装协会理事长，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等职。 现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华联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监事召集人。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